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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重點說明



法規說明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教學節數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法）主文

https://exlaw.kl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727&kw=%e6%95%99%

e5%ad%b8%e7%af%80%e6%95%b8

https://exlaw.kl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727&kw=%e6%95%99%e5%ad%b8%e7%af%80%e6%95%b8
https://exlaw.kl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727&kw=%e6%95%99%e5%ad%b8%e7%af%80%e6%95%b8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



114學年度起，應依本辦法附表所列節數辦理，不再另予核發課 稅配套2節以外之補助。



所需增加之人事經費，由學校人事費項下支應。



間接服務說明



間接服務運作方式說明

1. 特教教師教學型態分為直接教學及間接服務。

2. 資源班教師直接教學節數滿足學生需求下，每位教師得安排 0-2節的間接服務。

3. 間接服務內容包含：

(1)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實施  (2)個別晤談(3)諮詢服務  (4)入班觀察

(5)入班宣導(6)專業團隊服務及巡迴輔導的規劃與合作  (7)轉銜輔導與服務

(8)科技輔具使用訓練  (9)同儕支持服務建立與訓練  (10)學生助理人員訓練

4. 間接服務實際執行時間與節數，得依學生需求在每學期安排總節數內彈性調整。



間接服務實施流程



間接服務表件撰寫說明



間接服務課程規劃表－中（教師）

（該學期教學週次）×（每週間接服務節數）



間接服務課程規劃表－上（教師）

下方的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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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學期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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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服務課程規劃表－下（教師）



特教學生課程一覽表（組長）



每月間接服務紀錄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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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服務統計表（組長）



QA問答



Q & A

1.各校授課節數是否能維持舊法，等明年再修正？

Ans.

不可以

依據113年7月3日基府教特壹字第1130233952號函，原「基隆市學前暨國民

中小學特殊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已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各校

依113年7月3日基府教特壹字第1130233966A號函「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教學節數實施辦法」辦理。



2.哪些情況可以因應本次基本教學節數調整，申請補助鐘點費？（專任基鐘

16/18節＋課稅補2節需要申請？/特教承辦人酌減2節可以申請？/完中50

分鐘酌減2節可以申請？）

Ans.

（1）如因特教學生相關權益（如已經於特推會通過之IEP、IGP並經課發會核

定節數…等），且學校已無任何方法可調整節數，致難以於113學年度調降

導師基本教學節數至16節，所涉及的超鐘點費可提出申請。

（2）所申請之費用，務必專款專用。



3.如因安排間接服務致減少直接教學節數，能否申請補助？

Ans.

不可以

基本鐘=直接服務+間接服務（間接服務可安排0至2節）。請學校務必妥慎評

估學生的需求為直接教學服務或間接服務後再行規畫執行。



4.如何申請補助鐘點費？

學校於113年7月31日前以公文方式報教育處。公文需敘明理由，並檢附課

程計畫、特殊需求彙整表，若有其他補充之相關資料併同報府審查。本府將

依審查結果另予補助所生費用。



5.兼任特教組長及特教承辦人的酌減節數為何？

Ans.

請參見本法第8條。



6.資源班是否有規範總節數？

Ans.

無



7.間接服務是否屬於基本教學節數？是否能安排在超鐘點？

Ans.

間接服務是否屬於基本教學節數：是的。

間接服務不宜安排為超鐘點。因間接服務目前規定於基本教學節數內執

行。



8.完中人力計算方式是否因應本次修法調整？

Ans.

無調整。師資人力係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

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設算辦理。



9.資源班導師、專任及特教組長的工作職責有何不同？

Ans.

本府刻正研訂「基隆市特殊教育各班型導師及專任工作職責參考要項」。確

認後將再函知各校。



10.教師能否同時兼任資源班導師和特教組長？是否可同時支領主管職務

加給及導師職務加給？

Ans.

可以。

依據「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務加給及工作費支給要點」第二條第一項，教師同

時兼任學校主管職務（主任或組長）及導師，或教師同時兼任附設學校主管

職務及導師者，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及導師職務加給。

但仍請老師慎思工作負荷量。



11.同一特教班能否同時兼任行政工作？若兼任非特教組長，是否需報府備

查？

Ans.

依本法第七條：特教班教師如有兼任行政工作之必要，以兼任特殊教育行

政工作為原則，其他行政工作需由特教班教師兼任者，應報本府備查。

任教同一班級之特教班教師，不得同時兼任行政工作。


